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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央研究院（以下簡稱本院）為提升本院基礎研究，鼓勵研究人員著眼

於社會及學術上亟待克服之挑戰，剖析現有限制，發掘關鍵問題之所在，

進而提出具突破性的解決策略，達成「成就全球頂尖研究」之目標，特

訂定本作業要點。 

二、本計畫之計畫（總）主持人須為本院專任研究人員。 

三、本計畫依計畫期程與階段分為下列兩種： 
（一）關鍵突破種子計畫（Seed Project）：計畫為期一至兩年，適用於概

念尚在萌芽階段，但具有原創性與發展潛力的研究計畫。 
（二）關鍵突破研究計畫：計畫期限以五年為原則，適合已較有具體概

念，相對成熟的研究計畫。 

四、本計畫依計畫規模分為下列三類： 
(一) 個人型研究計畫。 

(二) 單一整合型研究計畫。 

(三) 所、中心問題導向型團隊研究計畫。 

五、本計畫之申請應檢附下列文件由申請人所屬單位函送本院彙辦： 
（一） 研究計畫書。 

（二） 個人履歷資料及近年主要著作目錄。 

六、本計畫由本院設立數理科學、生命科學、人文及社會科學三學組審查委

員會。審查委員會參酌國內外相關學者專家之評審意見，召開審查會議

討論，最終於三組聯席會議決定各組通過計畫清單。 

七、計畫執行前需繳交計畫執行同意書，相關執行及管考規定應依該同意書

內容辦理。 

八、計畫主持人如涉有違反學術倫理或利益衝突規範之情事者，依「中央研

究院各級倫理委員會設置及作業要點」處理。 

九、本要點經院務會議通過，院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